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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財政部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期間，有關執

行醫療業務之醫事人員及醫療（事）機構取得相關收入徵免所得

稅之意見 

衛生福利部建議免稅或減稅項目 財政部意見 

一、

醫療

院所

之健

保收

入 

(一) 健保不到 8成補到 8成之收

入（診所）：有關補助基層

診所健保收入低於108年同

期 8 成之經費來源為「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振

興紓困特別條例」（下稱特

別條例）預算，符合紓困條

例第 9 條之 1 規定，建議予

以免稅。 

本項健保醫療費用補貼，經衛生福

利部(下稱衛福部)認定係依特別條

例第 9 條第 1 項及「衛福部對受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療（事）

機構事業產業補償紓困辦法」第 8

條第 4 款及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

定辦理，得依上開條例第 9 條之 1

第 1 項規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
(二) 健保不到 9成補到 9成之收

入（醫院）：有關所有醫院

110 年第 2 季起，一般服務

收入至少保障至 108 年或

109 年同期之 9 成，預算來

源為健保基金，係為因應

COVID-19 對國內經濟、社

會之衝擊，以維持醫療機構

量能，爰建議前開收入予以

免稅。 

本項以健保基金補助款項，經衛福

部認定為補助醫療院所配合防疫

而營運降載之損失，其性質係屬特

別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僅與前

項診所健保不到 8 成補到 8 成之收

入預算來源不同，得依同條例第 9

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
二、提高醫事人員 110 年度執行業務

者費用標準之可行性。 

本部以 111 年 1 月 25 日台財稅字

第 11004649121 號令核定 110 年度

執行業務者費用標準，於附註二訂

定因應 COVID-19 疫情影響提高執

行業務者之費用率，醫事人員各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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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建議免稅或減稅項目 財政部意見 

收入適用之費用率，得按原訂費用

率之 117.5%計算(例如：西醫師健

保收入之費用率由每點 0.8 元提高

為 0.94 元，掛號費收入之費用率由

78%提高為 92%)；另藥師之健保收

入(含藥費收入)適用之費用率，由

94%提高為 97%。 

三、

醫療

機

構、

醫事

人員

於疫

情期

間執

行公

共衛

生任

務取

得之

公務

預算

收入 

(一)為慰勉相關工作人員協助

執行 COVID-19 疫苗注射

任務，由衛福部疾病管制署

及地方政府撥付醫事機構

或個人之補助、津貼及獎勵

相關事項如下，符合特別條

例第 2 條及第 9 條之 1 規

定，建議應予免稅： 

1. COVID-19 疫苗合約醫療

院所執行疫苗接種之處置

費及補助。 

2. 依據 COVID-19 疫苗大規

模接種規劃及獎勵措施撥

付合約醫療院所之接種獎

勵、績效獎勵及表現優良獎

勵，及 COVID-19 疫苗合約

醫療院所醫護人員執行社

區接種站獲地方政府衛生

局撥付之支援人力費。 

公費 COVID-19 疫苗合約醫療院

所取得執行疫苗接種之處置費及

補助、接種獎勵、績效獎勵及表現

優良獎勵，以及醫護人員執行公費

COVID-19 疫苗接種之支援人力

費，經衛福部認定係依特別條例第

2 條規定辦理之補助、津貼及獎

勵，得依同條例第 9 條之 1 第 1 項

規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
(二)合約醫療院所執行公費流

感及常規疫苗之接種處置

衛福部認定實施公費流感疫苗及

常規疫苗接種，可降低流行性感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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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建議免稅或減稅項目 財政部意見 

費：歷年來常規實施公費流

感疫苗及幼兒、年長者常規

疫苗接種，係為減少因流感

及疫苗可預防傳染病（如麻

疹、德國麻疹、肺炎鏈球菌

等）之感染及傳播風險，降

低重症住院、死亡機率之最

重要預防措施，且可減少因

呼吸道疾病加重 COVID-19

感染病人之診治複雜度，及

非必要之就醫與住院，亦可

減輕在 COVID-19 流行期間

對醫療系統之衝擊與負

擔。故針對 COVID-19 疫情

期間鼓勵各合約醫療院所

加強原常規執行接種流感

及常規疫苗，由疫苗基金提

供接種處置費，符合特別條

例第 2 條及第 9 條之 1 規

定，建議應予免稅。 

及傳染病之感染及傳播風險，減輕

在COVID-19流行期間對醫療系統

之衝擊與負擔，爰該部認定符合特

別條例第 2 條規定，於 COVID-19

疫情期間(特別條例施行期間)，由

疫苗基金提供各合約醫療院所加

強執行公費流感及常規疫苗接種

之處置費，得依同條例第 9 條之 1

第 1 項規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
 

(三)醫療機構及醫事人員參與

社區篩檢之收入：依特別條

例第 2 條規定，由衛福部國

民健康署補助，符合特別條

例第 9 條之 1 規定，建議予

以免稅。 

COVID-19 社區篩檢之收入，經衛

福部認定係依特別條例第 2 條、「因

應 COVID-19 疫情各地方政府設置

社區篩檢站補助要點」及「因應

COVID-19 疫情各地方政府設置社

區篩檢站補助要點申請作業須知」

辦理，得依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第

1 項規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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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建議免稅或減稅項目 財政部意見 

(四)醫療機構參與企業篩檢站

之收入：企業執行抗原快篩

係企業為持續營運而自

主、自費辦理之內部疫情監

測輔助措施，有助整體防

疫，有關醫療機構參與企業

篩檢之收入，建請本部依業

管法規評估免稅之可行性。 

醫療機構參與企業篩檢站之收入

係一般業務收入，不符合特別條例

第 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尚無免稅

之法據。 

四、醫療機構自行發放之防疫獎金：

係配合政府防疫所需發放，並補

足政府經費之不足，其本質上有

類似配合防疫工作，致醫事人員

有延長工時之加班費性質，爰建

議應比照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規

定，予以免稅。 

1. 依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規定，受

COVID-19影響而依該條例等法

律規定，自政府領取之補貼、津

貼及獎勵等，免納所得稅。倘醫

療機構依上開條例規定取得之

防疫獎勵金，轉發相關工作人員

〔如依「執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醫療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

貼及獎勵要點」(下稱獎勵要點)

規定核發醫療機構之防疫獎勵

金，其中 60%以上應分配予相關

工作人員之金額〕，醫療機構僅

為代收轉付性質，非該醫療機構

之收入及費用，核屬該等人員之

免稅收入。又政府機關(單位)核

發及醫療機構轉付上開免納所

得稅之各項補助或獎勵等，免依

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列

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。 

2. 另醫事人員因配合防疫致延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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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建議免稅或減稅項目 財政部意見 

工時而獲取之加班費，依勞動部

109 年 2 月 3 日勞動條 3 字第

1090130090 號函 (下稱勞動部

109 年函)規定，不受勞動基準法

(下稱勞基法)加班時數上限限

制。依此，符合勞基法及上開勞

動部 109 年函之加班規定，以及

依勞基法規定標準支領之加班

費，可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

項第 3 類第 4 款但書規定，免納

所得稅。 

3. 至醫療機構自行發放醫事人員

之防疫相關獎金，不符上開條例

規定，尚無免稅之法據。倘衛福

部評估仍有減輕其負擔之必

要，建議採其他獎勵或補助措

施。 

五、第一線醫療機構之醫事人員防疫

特別扣除額：為體恤醫事人員

COVID-19 疫情期間防疫之辛勞

及付出，建議增列第一線醫療機

構之醫事人員防疫特別扣除額。 

1. 綜合所得稅扣除額項目之訂

定，旨在保障納稅義務人基本生

活所需，考量醫療機構受僱醫事

人員之防疫特別扣除額與上開

扣除額訂定原則不符，且該等人

員個別所得狀況及適用稅率不

同，倘提供防疫特別扣除額，其

所獲減稅金額亦將高低有別，對

毋須繳稅(如單身 110 年度薪資

收入在新臺幣 40.8 萬元以下)

者，無法將資源集中運用於真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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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建議免稅或減稅項目 財政部意見 

需要的人，恐未能發揮最大效

益。 

2. 依特別條例第 9 條規定，政府可

對受疫情影響之醫療(事)機構

及相關從業人員提供補助或補

貼，為即時有效發揮協助或獎勵

效益，宜由衛福部提供相關補助

或獎勵措施，以激勵相關防治或

醫療工作人員。醫事人員因執行

COVID-19 防治、醫療、照護工

作，自政府領取之補助、津貼、

獎勵及補償，得依同條例第 9 條

之 1 第 1 項規定免納所得稅。 

六、醫院自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取得

SARSCoV-2 核酸檢驗費、核酸池

化檢驗費及抗原快篩試劑費等公

費檢驗費之收入 

（一）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辦理撥付醫

院 SARSCoV-2 核酸檢驗費、核

酸池化檢驗費及抗原快篩試劑

費等公費檢驗費用（下稱公費檢

驗費），及醫療院所 COVID-19

疫苗接種業務之處置費、補助及

接種、績效與工作表現優良獎勵

等疫苗接種處置與獎勵費（下稱

疫苗接種處置與獎勵費），如採

先行為醫療院所扣繳所得稅後

撥付餘額方式給付，將致生偌大

1. 本項係衛福部依傳染病防治法

第 46 條及傳染病檢驗及檢驗機

構管理辦法第 15 條規定，補助

COVID-19指定檢驗機構之公費

檢驗費，經該部認定執行

SARSCoV-2 核酸檢驗等項目，

屬執行防治工作之一環，宜認屬

特別條例第 9條之 1第 1項所依

其他法律規定，自政府領取之補

助，爰於特別條例施行期間，得

依該條例第 9 條之 1 第 1 項規

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
2. 疫苗接種處置與獎勵費，同上開

本部意見三、(一)，經衛福部認

定係依特別條例第 2 條規定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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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建議免稅或減稅項目 財政部意見 

稅務負擔，令為數龐大參與接種

業務之醫療院所不堪負荷等疑

義。 

（二） 依據特別條例第 9條之 1第 1項

立法理由：「考量其發給目的或

在慰勉、獎勵執行相關工作成

效，或在協助產業等降低損失及

使其復甦，加以相關經費來自政

府預算支應，如就所領取之相關

補貼、補助等仍予課稅，將喪失

原發給之目的」，故無論係公費

檢驗費用或疫苗接種處置與獎

勵費，皆屬執行防治工作之一

環，目的實屬慰勉、獎勵執行相

關工作成效，宜認屬特別條例第

9 條之 1 第 1 項所稱「依……其

他法律規定」自政府領取之補

助。 

（三） 衛福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46

條，及傳染病檢驗及檢驗機構管

理辦法第 6 條規定，指定具有資

格及檢驗技術能力之地方主管

機關、醫事機構、學術或研究檢

驗機構、檢驗機構為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指定檢驗機構，協助檢

疫及防疫工作；又依傳染病檢驗

及檢驗機構管理辦法第 15 條規

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指定檢驗

理，得依同條例第 9 條之 1 第 1

項規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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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建議免稅或減稅項目 財政部意見 

機構得補助部分或全部費用。部

分指定採檢機構表示該費用尚

不足以支應檢驗成本，仍勉力維

持檢驗量能，積極配合政府防疫

政策，避免社區感染。 

（四） 綜上，因應 COVID-19 疫情，為

提升檢驗量能及時效，衛福部積

極推動並建置檢驗網，並補助指

定檢驗機構公費檢驗費及疫苗

接種處置與獎勵費，符合受

COVID-19疫情影響所給予之補

貼，亦與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規

定之立法意旨相同，爰建議應予

免稅。 

七、醫療機構、醫事人員於 COVID-19

疫情期間取得之特別預算收入 

衛福部為特別條例第 2 條所定，

公、私立醫療（事）機構執行防治、

醫療、照護之醫事人員及其他相關

工作人員應發給補助、津貼及獎勵

相關事項，特訂定獎勵要點。依該

要點發給補助、津貼及獎勵相關事

項之經費來源為特別預算，符合特

別條例第 9 條之 1 規定，建議應予

免稅。 

本項係衛福部依特別條例第 2 條及

獎勵要點發給補助、津貼及獎勵，

得依同條例第 9 條之 1 第 1 項規

定，免納所得稅。 

註：財政部意見同意依特別條例規定免納所得稅部分，於該條例施行屆滿

後，回歸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。 


